
建设单位 广东登峰气体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广东登峰气体有限公司迁建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地址 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服装一路 8 号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梁先生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本项目总投资 25000 万元，项目用地面积 35201.3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790
平方米，新建工业气体及医用氧充装车间、乙炔车间、液氨充装车间、罐区、

甲类仓库、办公楼、综合楼、附属用房等。项目设有一条乙炔发生充装线，

设有工业气体及医用氧、液氨充装线，带储存经营丙烷、氢气。项目定员 99
人，全年工作 300 天。

现场调查人员 冯淑贞、谢增春 调查时间 2024.7.23 陪同人 姜先生

检测人员
马显东、冯淑贞、杨才艺、

钟咏琪
检测时间

2024 年 8 月 1-3

日
陪同人 姜先生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其他粉尘、甲酚、乙炔、二甲基甲酰胺、硫化氢、

磷化氢、砷化氢、丙烷、二氧化碳、氨、氢氧化钠、氯化铵、二甲苯、乙苯、苯乙烯、甲醛、

甲醇、丙酮、正戊烷、钙及其化合物、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氮氧化合物、臭氧、电焊弧

光、噪声、低温、高温、工频电磁场。

根据工作场所检测结果，各岗位员工在正常生产过程中接触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的浓度/

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本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防护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

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符合

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因此，该项目能够满足防护设施验收

的条件。

建议：1）加强化学品管理，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今后生产优先采用无毒（害）或低毒（害）

的原材料，避免使用高毒、剧毒、致癌（G1）、致敏或经皮吸收的原辅料，消除或减少有机溶剂

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2）日常生产期间加强降噪、降温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修保养，防止因防护设施故障或老

化导致防护效果降低，严禁在防护设施没有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作业。

3）为今后及时组织员工开展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后的职业健康检查，严格按要求组织

接害人员开展检查，针对复查人员、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患者应严格按要求处理，应安排

复查人员复查，将职业禁忌证调离原岗位，疑似职业病患者应提前职业病诊断；等等。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生产工艺调查与分析；2）完善应急救援设施的调查与分析；3）专家提出的其他意

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

长确认。


